
个人信息保护方针管理规定 
 

1、目的 

个人信息保护方针高度概括了本公司个人信息保护基本策略，是对内、对

外宣传的纲领性文件，为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方针的管理程序和使用方式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 

2、个人信息保护方针的宣传方式 

2.1 宣传 

   1、将个人信息保护方针以宣传板的形式悬挂在公司的显要位置上，向员工及

来访人员宣传本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，提高员工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。 

   2、在对员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培训教育时，个人信息保护方针作为最基本的

教材，要求每一位员工能够理解基内涵。 

   3、本方针将通过公司的网站（首页一键点开位置）对外公布，使外界了解本公司

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内容。在工作当中涉及个人信息时，本公司也将主动向信息主体宣

传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和规定。 

3、个人信息保护方针的内部管理 

  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、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及客户（信

息主体）的建议与意见，必要时可对个人信息保护方针作适当的修改和完善，但

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行业规范。方针的制定由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负

责，经由公司最高管理者审批后方可实施。 

3、公司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内容 

本公司个人信息保护方针的全文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个人信息保护方针 

 

大连英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软件开发、数据处理等业务的公司，

向客户提供可信赖的服务是公司经营宗旨。对于业务往来的客户以及本公司员工

等的个人信息作为公司的重要的资产保护，本公司认为保护这些信息是我们应尽

的社会责任和义务。我公司致力于持续改善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。因此，按照



辽宁省颁布的《个人信息保护规范》DB21/T 1628-2008 制定以下方针保证个人

信息的有效管理，并遵照执行。 

1、本公司遵守辽宁省《个人信息保护规范》的同时，也将遵守今后出台的

一系列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及规范。 

2、为了确保个人信息得到合理的利用和保护，本公司设有个人信息保护的

负责人，在收集、使用、提供、处理个人信息等方面进行妥善管理。 

3、本单位在收集、使用、提供个人信息时，均采取合法、公正的手段，并

事先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，在目的范围内使用。同时，实行相关安全保

护措施。 

4、为了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，建立信息安全保护对策等安全措施，以防止

对个人信息的非法访问、以及个人信息的遗失、破坏、篡改、泄漏等。

一旦发生可以迅速的采取适当措施给予应对。 

5、在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时，须事先征得信息主体同意，并根据个人信

息保护规范要求采取必要措施，防止由第三方泄漏个人信息等。 

6、在信息主体提出对个人信息进行公开、修改、停止使用等要求时，将根

据本单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定采取适当的方法实施相应的配合。确保

公司所保管的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用性，并处于最新状态。 

7、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检查机制，制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监查检查管

理制度，定期督促检查本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的运行状况，如发

现管理漏洞予以及时地纠正。 

8、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定期评估制度，使本公司的个人信息保

护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适用于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，适合

于社会的进步和公司业务的发展。 

9、建立与个人信息主体的沟通渠道。公司设立个人信息保护咨询意见窗口，

接受社会公众和个人信息主体投诉和建议，并及时给予对应。窗口负责

人的联系方式是： 

窗口负责人：  刘婷婷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411-39805905 

 

大连英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董事长 尾头丰 


